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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质检总局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要求，制订全国国境口岸突发事件出入境检
验检疫应急预案。　　各级检验检疫机构根据全国国境口岸突发事件出入境检验检疫应急预案，结合
本地口岸实际情况，制订本地国境口岸突发事件出入境检验检疫应急预案，并报上一级机构和当地政
府备案。　　各级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定期开展突发事件出入境检验检疫应急处理相关技能的培训，组
织突发事件出入境检验检疫应急演练，推广先进技术。　　各级检验检疫机构应当根据国境口岸突发
事件出入境检验检疫应急预案的要求，保证应急处理人员、设施、设备、防治药品和器械等资源的配
备、储备，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各级检验检疫机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
规定，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对突发事件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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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3年第57号）国境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入境检
验检疫应急处理规定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 组织管理第三章 应急准备第四章 报告与通报第五章 应急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第七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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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报告与通报　　第十四条 国家质检总局建立国境口岸突发事件出入境检验检疫应急报告
制度，建立重大、紧急疫情信息报告系统。　　有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直属检验检疫局应
当在接到报告1小时内向国家质检总局报告，并同时向当地政府报告。　　国家质检总局对可能造成
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应当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第十五条 分支机构获悉有本规定第二条规定
情形之一的，应当在1小时内向直属检验检疫局报告，并同时向当地政府报告。　　第十六条 国家质
检总局和各级检验检疫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负责信息传递工作，并将人员名单及时向所辖系统内通报。
　　第十七条 国境口岸有关单位和个人发现有本规定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如实地向所
在口岸的检验检疫机构报告，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第十八条 
接到报告的检验检疫机构应当依照本规定立即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调查核实、确证，采取必要的控制
措施，并及时报告调查情况。　　第十九条 国家质检总局应当将突发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向国务院
有关部门和直属检验检疫局通报。　　接到通报的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当及时通知本局辖区内的有关
分支机构。　　第二十条 国家质检总局建立突发事件出入境检验检疫风险预警快速反应信息网络系统
。　　各级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将发现的突发事件通过网络系统及时向上级报告，国家质检总局通过网
络系统及时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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